
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转移支付（水运项目）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桂财办〔2024〕1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中心高度重视，认真扎实开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北海市及防城港市交通运输部门、各资金使用单位按照时间节点报送自评材料，经我中心审核、汇总，形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转移支付（水运项目）2023年度绩效自评材料》。具体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22〕396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3〕65号）等文件，中央累计下达我区（水运项目）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以下简称车购税资金）673,322万元（不含涉密项目）及相关绩效目标，其中：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600万元、内河航道项目662,722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中央下达资金及相关文件要求，我区细化了具体项目及实施单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追加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函》（桂财工交函〔2022〕205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桂财工交〔2022〕123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追加2023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第七批）的函》（桂财工交〔2023〕125 号）等7个文件下达（水运项目）车购税资金预算673,322万元及相关绩效目标，其中：中央以项目形式下达，自治区细化实施单位的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0,600万元、内河航道项目662,722万元。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年度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水运项目）资金总额1,882,667.37万元，包括：中央财政资金673,322万元；地方资金132,771.23万元；其他资金（含上年结余资金614,574.14万元）1,076,574.14万元。实际支出1,407,443.46万元，执行率74.76%，具体情况如下：

中央财政资金673,322万元，实际支出666,852.76万元，执行率99.04%。其中：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下达10,600万元，实际支出4,200万元，执行率39.62%；内河航道项目下达662,722万元，实际支出662,652.76万元，执行率99.99%。

地方资金132,771.23万元，实际支出49,371.23万元，执行率37.19%。均为内河航道项目。
其他资金1,076,574.14万元，实际支出691,219.47万元，执行率64.21%。其中：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项目21,067.9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0%；内河航道项目1,055,506.19万元，实际支出691,219.47万元，执行率65.49%。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下达情况

根据《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50号）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财建〔2022〕186号）相关规定，重要内河水运支出（包括内河航道应急抢通支出）及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按项目法分配，其中，内河航道应急抢通支出采取事后补助方式。各项目（不包括内河航道应急抢通）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及合同约定，提出项目年度资金安排计划并按照相关程序逐级报送有关部门审核，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按照《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1〕760号）要求整理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补助资金申报材料，并按照相关程序逐级报送有关部门审核。

自治区财政厅分别以第一、二、五、七批等四个批次下达自治区本级单位（预算单位及企业）及下级财政部门（北海市及防城港市）2023年度车购税资金，支持内河航道项目和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北海市及防城港市财政局在均在收到资金后30日内下达市交通运输局。

2.资金拨付、使用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及国库集中支付管理等相关制度要求，安排给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的车购税资金列入部门预算管理，安排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区直交通企业的车购税资金由财政厅拨付下达至各市财政部门和区直交通企业。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的情况。

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合规。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和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支付资金，形成支出；交通企业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拨付资金到企业银行账户，企业在时限内依照合同约定将资金拨付至最终收款方，形成支出。未发现车购税资金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情况。

3.资金执行管理、预算绩效管理和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为强化车购税资金预算执行，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使用情况月报统计工作的通知》（桂财工交〔2017〕5号）。各市县交通运输局、区直企事业单位按月编制车购税资金使用结存情况月报表及说明材料报送交通运输厅。对项目推进不力、车购税资金消化进展缓慢的单位和市县，交通运输厅开展实地督查和集中约谈，督促有关单位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项目建设，及时提出并落实资金调整消化方案，及时消化车购税资金。

按照国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将车购税资金纳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是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预算绩效目标，结合项目实际，细化具体绩效目标考核数值；二是年中对项目实施开展跟踪监控，对问题及时纠偏，确保资金使用效果；三是组织项目实施单位完整、客观、真实的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确保应评尽评；四是做好绩效评价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交通运输领域自治区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9〕104号）要求，自治区本级财政事权的交通运输领域事项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自治区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的交通运输领域事项由自治区与市县共同承担支出责任；市县财政事权的交通运输领域事项由市县承担相应支出责任。各市县交通局、厅所属单位和资金业主企业做好项目预算安排和投资计划，切实落实支出责任。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平陆运河建设项目等6个项目配套资金总额4,579,999万元，2023年度所需地方配套资金1,337,839万元，实际到位配套资金累计1,708,330.22万元，实际到位率37.3%。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度车购税资金补助项目有序推进，实际执行1,407,443.46万元，执行率74.76%。各类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 2023 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投资额376,795.89万元，累计完成投资额239,077.38万元。

7.内河航道项目。
总体目标:完成 2023 年年度公路水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加大应急抢通资金投入；保障航道畅通及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整治建筑物和通航建筑物完好运行。顺利推进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完成形象投资180亿元，土石方开挖1亿立方米以上。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完成疏浚工程量200万立方米，完成炸礁工程量120万立方米，完成投资10亿元。

完成情况：2023年实际完成支持内河航道建设项目3个；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100%；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100%；完成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形象投资203.08亿元；土石方开挖1.32亿立方米；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完成疏浚工程量650.41万立方米；完成炸礁工程量599.33万立方米，完成投资127,976.44万元；投资额8,117,003万元，累计完成投资额2,921,144万元。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支持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个
完成情况：支持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等3个项目，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支持内河航道建设项目3个

b.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补贴座次/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95%

c.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补贴疏浚方数/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95%

d.补助资金占地方内河航道应急抢通工作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比率≤50%

e.征临时用地≥13000亩

     f.高低压电力线路杆线迁改≥50条

g.各县区房屋拆迁征迁≥1500户

h.土石方开挖≥1亿立方米
完成情况：

a.支持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平陆运河建设等3个项目，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航标调整与修复覆盖率（补贴座次/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10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土方疏浚补贴覆盖率（补贴疏浚方数/符合补贴条件申请数量）10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d.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补助资金占地方内河航道应急抢通工作发生的各项合理支出比率50%，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e.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征临时用地26896亩，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f.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高低压电力线路杆线迁改51条，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g.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各区县房屋拆迁征迁2835户，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h.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土石方开挖1.32亿立方米，已完成年初绩效目标。

（2）质量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

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

a.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等3个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2年12月已通过竣工验收；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12月通过交工验收。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资金使用合规性

b.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c.应急抢通及时率100%

d.工程合格率100%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等2个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专款专用，资金使用100%合规。

b.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外电35KV变电站已验收合格；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四个施工标段已通过交工验收；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所处西江（民生码头-贵港）/右江、黔江/柳江/红水河、西江（贵港-梧州）航道范围内的应急抢通项目均在24小时内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及时率100%。

d.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工程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

a.2023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按期完成投资
完成情况： 

a.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2年12月已通过竣工验收；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已于2022年12月通过交工验收，3个项目均在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已于2022年4月通过交工验收，目前正在进行结算工作，按期完成投资。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2023年底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按期完成投资
c.按合同进度完成工程进度
d.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1亿立方土石方开挖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完成了2023年项目建设任务在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b.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按期完成2023年投资计划10亿元。

     c.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实施进度按照合同进度完成。
    d.平陆运河建设项目2023年11月底前完成了1亿立方土石方开挖。
（4）成本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

 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完成情况：

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概算300,778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额163,952.49万元；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项目概算22,022.89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1,672.89万元；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概算53,995万元，累计完成投资额53,452万元，3个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②内河航道项目。
a.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补助资金南宁辖区≤69万元；柳州辖区≤231.4万元；梧州辖区≤260.6万元
c.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d.年度完成投资额≥100000万元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概算501,701.95万元，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24,122万元，项目投资100%控制在概算内。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获得补助资金561万元，其中，南宁辖区69万元；柳州辖区231.4万元；梧州辖区260.6万元。
     c.平陆运河建设项目支出符合概算批复的标准。

     d.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年度完成投资额127,976.44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明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完成情况：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建成，可满足10万吨级集装箱船双向及2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通航，对北部湾港开辟远洋航线，提升港口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建成投运后，实现渔商进出港分隔，消除了渔商共用航道的重大安全隐患，实现了渔、客船航行互不干扰，提升了航道适航效率和航班准点率，助力涠洲岛旅游接待人数再创新高，游客满意度节节攀升；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的建成投运，能够大幅降低盛隆冶金、长科新材料等周边企业的运输成本，助推企业加快发展。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明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b.完成形象投资180亿元
完成情况：

a.建设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巩固和提升区域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成果，落实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柳州市运输结构，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保障航道畅通及重点物资运输，促进经济发展。

b.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完成形象投资203.08亿元。

社会效益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

a.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b.提升公路安全水平

完成情况：

a.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建成，可满足10万吨级集装箱船双向及2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通航，大大提高通航率；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建设投运后，困扰北海市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实现了渔港航道和客运航道分隔，保证各自运行互不干扰，现有共用航道成为渔港专用航道，使得渔港航道水深大于3.0m的航道宽度达到60m，能满足1000t级渔船双向通航要求，为渔船在紧急情况下进港避风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避免共用航道时由于船舶交叉行驶引起的安全隐患和摩擦纠纷等问题；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项目建成后，打通了盛隆冶金、长科新材料等周边企业的海运通道，极大的提升了企沙港区的海运交通服务整体水平。

b.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建设前，进出港航道有效宽度仅约50米，为渔商共用。港口航道内船多道窄，导致港池航道内经常发生堵塞和船舶相互刮擦、碰撞事故，严重影响渔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全。工程建设投运后，困扰北海市多年的重大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实现了渔港航道和客运航道分隔，保证各自运行互不干扰，现有共用航道成为渔港专用航道，使得渔港航道水深大于3.0m的航道宽度达到60m，能满足1000t级渔船双向通航要求，为渔船在紧急情况下进港避风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避免共用航道时由于船舶交叉行驶引起的安全隐患和摩擦纠纷等问题。

②内河航道项目。

a.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b.提升航道安全水平

c.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5000人次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成后，解决右江通航瓶颈问题，云南可从富宁港通航1000吨级单船，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602万吨;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建成后，柳江航道将由Ⅳ级航道提升至Ⅱ级航道，通航保证率提升至96.7%，通航吨级提升至2000 吨级;内河航道应急抢通确保负责养护管理的航道处于良好技术状态，保障整治建筑物和通航建筑物完好运行。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确保负责养护管理的航道处于良好技术状态、不发生航道养护责任事故，以满足沿线港口码头船舶安全生产的需要。

c.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吸纳当地群众7570人次参与项目建设。

生态效益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完成情况：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2年10月21日通过竣工环保验收，符合环评要求;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于2020年10月取得环评批复，于2023年4月通过环保验收;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严格按照环评要求实施项目建设,3个项目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交通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完成情况：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实施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出的措施执行，工程施工达到环保要求;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建设符合《柳江流域综合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对柳江水域水生态空间的管控要求;平陆运河建设项目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完成环评审批，平陆运河项目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3个项目建设符合环评审批要求。

可持续性影响指标。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

新改建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需求

完成情况：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航道通过能力可满足2025年和2030年航道货运量的需求，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为2000吨级航道，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依据北海港总体规划（2035年）建设，航道等级符合码头、航线发展要求；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为5000吨级航道，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新改建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需求

完成情况：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建设规模为通航2×500吨级船队兼顾1000吨级单船，设计代表船型为2×500吨级船队、1000吨级单船，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为602万吨。根据货运量预测成果，2035年百色水利枢纽过坝货运量为552万吨，其中下行货运量449万吨。百色通航设施工程年单向设计通过能力为602万吨，通过能力可满足2035年及未来一定时期内的过坝货运量需求；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为2000吨级航道，项目适应未来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指标值：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80%

完成情况：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100%；北海国际客运港航道扩建工程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95%；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90%。

②内河航道项目。

指标值：

a.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80%

b.获得中央补助项目单位满意度、受益对象满意度≥90%

c.建设沿线群众满意度在90%以上
完成情况：

a.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90%，年度内未接到投诉；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100%。

b.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获得中央补助项目单位满意度、受益对象满意度满意度100%。
c.平陆运河项目建设沿线群众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沿海港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1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13.26%，主要原因：

（1）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4,99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其他资金预算12,367.95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由于该项目代建方及施工方与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施工工艺和工程量核减的金额争议过大，造成评审时间较长，2023年仍未取得正式的竣工结算财政投资评审结果，因此未能支付结算款。

（2）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1,41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其他资金预算8,700万元，实际支出0万元，执行率为0%。由于该项目隐蔽内容多，导致审核难度大且时间长，故未能及时完成结算审计，从而影响结算支出。

下一步改进措施：

（1）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工程(扩建10万吨级双向航道)二期工程已于2024年2月取得正式的竣工结算财政投资评审结果，尽快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支付资金，计划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支付。

（2）防城港企沙港区潭油作业区进港航道一期工程实施单位已将项目相关结算资料报至防城港市财政局，同时已申请在2024年度优先推进项目结算审计工作，完成结算后即可形成支出。

（二）内河航道项目。

偏离绩效目标共3项。

1.预算执行率低，仅为75.91%。主要原因：

（1）柳江红花水利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工程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100,000万元，实际支出99,931.44万元，执行率为99.93%。由于该项目仍在实施中，为保证建设项目指挥部正常运转的部分建设单位管理费68.56万元需在2024年支付。

     （2）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2023年中央财政资金预算561万元,实际支出560.32万元，执行率为99.88%。由于自治区柳州航道养护中心2023年实施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时，采取了政府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供应商进行了价格优惠，导致采购资金节余，但由于应急项目实施时间较晚，导致节余资金无法全部安排使用。

（3）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2023年其他资金预算34,533.73万元，实际支出6,847.01万元，执行率为19.83%。由于该资金是建设单位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资金（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为企业建设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试运营期间支出，无法在2023年全部支出完毕。

（4）平陆运河建设项目，2023年地方资金预算120,000万元，实际支出36,600万元，执行率为30.5%；2023年其他资金预算1,020,900万元，实际支出684,300万元，执行率为67.03%。平陆运河项目的地方资金120,000万元和其他资金1,020,900万元主要由国开基础设施基金和股东出资、银行贷款资金三部分构成，运河集团在运河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资金进行使用，本年形象投资完成203亿元，按照合同条款达成计量支付的金额为122亿元，支付时先消化车购税资金50亿元，所以地方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消化存在结余，且股东出资的资金为企业建设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运营期间支出，无法在2023年全部支出完毕。
下一步改进措施：

（1）及时支付柳江红花枢纽至石龙三江口Ⅱ级航道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已于2024年3月完成68.56万元支付。

（2）内河航道应急抢通资金到位后，督促项目实施单位尽快开展采购工作，合理安排工作时间，100%形成支出。

（3）广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单位百色枢纽通航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的其他资金，为企业资本金，将在企业存续期内依法用于建设投资及企业运转支出。

（4）平陆运河集团将加强指导和督促运河项目加快工程结算的进度，并结合工程建设进展和工程计量结算情况，制定地方资金的支付方案，并要求监理以及总包单位增加计量人员，安排必要的人力、物力，特别是有经验的相关人员集中参与结算工作，加快结算支付进程。

2.数量指标实际完成值超过30%。主要原因：
（1）征临时用地实际完成率为206.89%。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平陆运河项目建设，“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项目启动以来，钦州、横州四区县优质高效开展平陆运河工程配套临时用地审批工作，加快项目驻地、施工便道、钢筋厂、拌合站、堆存场等临时用地行政许可，为平陆运河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用地保障。

（2）各县区房屋拆迁征拆实际完成率为189%。平陆运河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梦想，是事关广西乃至西南地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强国建设工程。为全面打开项目建设工作面，为平陆运河项目建设提供高质量保障，钦州、横州四区县成立征迁工作小组，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跑出征地拆迁“加速度”，截至2023年底，累计完成搬迁安置协议书签订2859户，完成率为189%。

（3）土石方开挖实际完成率为132%。建设平陆运河，是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自治区主席蓝天立担任双组长，多位副省级领导担任副组长的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相关领导多次到现场调研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平陆运河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接近3.4亿立方米，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位推进下，2023年实际开挖1.32亿立方米，超指标值0.32亿立方米。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结合车购税资金的使用范围，优化绩效指标设置，以提高绩效评价设置合理性和可行性；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任务，高效统筹协调，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紧盯目标任务，提高指标执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社会效益指标（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实际完成值超过30%。主要原因：平陆运河集团积极响应交通运输部以工代赈工作部署，在项目开工之初就做好规划，明确用工岗位和数量，并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对接，优先吸纳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引导吸纳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不但有效巩固和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蓄势。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结合车购税资金的使用范围，优化绩效指标设置，以提高绩效评价设置合理性和可行性；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任务，高效统筹协调，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紧盯目标任务，提高指标执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高度重视，确保成效。针对低效实施项目和使用资金进行绩效问责，相互督促，及时整改落实存在问题。并按照绩效自评结果执行情况向中央申请车辆购置补助资金，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促进交通事业有效发展。。
（二）绩效自评工作结束后，按照财政部要求将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在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开（涉密项目除外），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确保绩效自评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